《兴庆区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全面落实兴庆区委“八个坚持 八个突破”工作目标，进一步调动辖区农户、合作社、企业等花卉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加快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花卉人才队伍，推动花卉产业实现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特制定以下扶持措施。
一、支持扩大花卉种植规模
1.加大鲜切花种苗补贴支持力度。鼓励注册地在兴庆区并且在兴庆区从事花卉种植的农户、合作社、企业，种植康乃馨、切花菊、切花蝴蝶兰（含白色蝴蝶兰）、玫瑰、百合、非洲菊、郁金香、切花绣球8大类中的一种或多种，经验收后给予种苗补贴。其中，郁金香补贴标准为20000元/亩；百合、切花蝴蝶兰补贴标准为10000元/亩；康乃馨、玫瑰、切花绣球补贴标准为5000元/亩；切花菊、非洲菊补贴标准为3000元/亩。二茬花以及露地种植的鲜切花不在补贴范围内，温棚新种植的玫瑰、非洲菊、绣球等跨年度宿根鲜切花仅补贴一次。
补贴面积以各种类型温室（棚）的设施面积（不含阳畦地）为准，包括复种面积。
2.鼓励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鼓励农户、合作社、企业发展鲜切花规模化种植并给予规模化种植补贴资金。其中，同一经营主体集中连片种植设施面积达到50亩（含）以上100亩以下的，给予5万元规模化种植补贴资金；100亩（含）以上的，给予20万元规模化种植补贴资金。同一经营主体在不同乡镇（村队）拥有连片基地的，合作社经营下的农户种植面积合并计算。
3.鼓励年宵盆花规模化生产。生产蝴蝶兰、仙客来、迷你玫瑰、盆栽绣球年宵盆花的，集中连片且达到一定规模给予规模化生产补贴资金。其中，生产种类合并累计数量30万株（盆）（含）至50万株（盆）（不含）的，每年给予10万元规模化生产补贴资金；50万株（盆）（含）至100万株（盆）（不含）的，每年给予20万元规模化生产补贴资金；超过100万株（盆）（含）以上的，每年给予30万元规模化生产补贴资金。同一经营主体种植多种年宵盆花的，合并计算数量。临时进货售卖和短时间驯化等非生产性活动不在补贴范围内。
4.鼓励新品种引进推广。加大花卉新品种引育力度，农户、合作社、企业引进除康乃馨、百合、非洲菊、玫瑰、郁金香、切花菊、切花绣球、切花蝴蝶兰（含白色蝴蝶兰）8大类以外的在温室（棚）种植的鲜切花新品种，给予种苗（种子）成本50%的补助。
5.鼓励苗木盆景化发展。为提高宁夏枸杞、葡萄产业附加值，实现“一苗两用”观赏与食用功能兼具的目的，推动枸杞、葡萄苗木盆景化发展，各类经营主体培育枸杞盆景或葡萄盆景1000盆及以上，且销售额不低于25万元的，经验收后，一次性给予20万元的补贴。​
二、支持扩大花卉品牌影响力​
6.持续强化品牌效应。鼓励兴庆区花卉协会在区内外举办“兴庆花卉”品牌宣传系列活动和参加相关展会展销。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后，对举办“兴庆花卉”花艺交流、节会展会等花事活动的，对产生的费用予以补贴。在区外参加花卉展会展销活动，宣传销售兴庆花卉，对布展（摊位）、交通、住宿费用进行补贴，其中，交通、住宿费用参照党政机关有关规定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总计不超过30万元/年。
7.鼓励培育花卉市场。依托银川国际鲜花港区位及产业优势，鼓励建立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和方便快捷的综合性花卉交易市场，对合法合规、手续齐全，至少有20家以上花卉商户入驻经营且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一次性给予补贴20万元。鼓励辖区内经营主体在区外开设具有品牌宣传作用的兴庆花卉销售点。
8.鼓励探索线上销售新模式。鼓励农户、合作社、企业通过自营平台或第三方平台开展花卉网络销售，直播间背景设置显著的“兴庆花卉”标识，以扩大“兴庆花卉”品牌效应和产品价值。网络销售本措施支持种植的8大类鲜切花及4种年宵盆花的，给予网络销售物流运费30%的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元/年。
三、支持扩大科技研发投入
9.加大花卉产业技术投入。鼓励合作社、企业引进花卉方向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开展花卉种植技术指导服务。经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后，对上述引进的专业技术人才开展技术服务费用给予50%的补贴，补贴资金不超过5万元/年。鼓励打造人才工作站，为各类技术人才提供花卉行业实习就业机会，争取各级各类人才项目支持，提升人才引进和培训质量。依托宁夏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鼓励企业、协会等开展品种改良、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
[bookmark: _GoBack]10.鼓励发展花卉精深加工。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开展花卉精深加工，促进生产、加工有机结合。加工产品包含但不仅限于使用本地生产的花卉制作的干花、永生花、鲜花饼、花茶、精油美容护肤品等。对依法依规生产，经审核认定后，按照加工产品的年销售金额（最低5万元起）的20％给予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30万元。
本措施实施期限为三年，从2025年5月1日起至2028年4月30日止，2024年5月20日印发的《兴庆区扶持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银兴党农发〔2024〕7号）同时废止。具体解释工作由兴庆区自然资源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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